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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财政厅文件 
川财债〔2022〕2号 

     

 

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四川省政府债券 
承销团考评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四川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，省级相关部门，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

区）财政局：  

为做好四川省政府债券承销团考评工作，强化考评结果应

用，不断优化提升四川省政府债券承销团发行承销能力水平，根

据财政部有关规定，结合近年四川省政府债券发行实际情况，我

们制定了《四川省政府债券承销团考评管理办法》，现予以公布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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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四川省财政厅 

2022 年 1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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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政府债券承销团考评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四川省政府债券承销团管理，促进四川省政

府债券健康可持续发行，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

发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3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

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〔2020〕36 号）和《四

川省政府债券承销团组建及管理规则》（川财债〔2022〕1号）等

相关规定，制定本考评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四川省财政厅依据四川省政府债券相

关制度规定对四川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（以下简称承销团成员）

的考评管理。 

第三条  承销团成员考评管理工作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

原则。 

第四条  四川省财政厅采用量化评分方式，从四川省政府债

券发行承销、投标、重点工作三个方面，对承销团成员进行考评。

四川省财政厅根据发行工作需要和考评结果，动态调整承销团成

员。 

第五条  单项考评指标及权重分别为： 

（一）承销类指标（权重 70%） 

1.承销量，指一个时间段内承销团成员累计承销四川省政府

债券的总金额。权重为 60%。该指标主要统计、对比各承销团成

员的四川省政府债券承销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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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承销均衡度，指一个时间段内承销团成员各期限债券承销

量占比均衡情况。权重为 5%。该指标主要统计承销团成员各期

限债券的承销量占比分布，并与各期限债券的发行量占比分布进

行对比。 

3.承销提升度，指一个时间段内承销团成员承销量占发行总

量比重的同比提升情况。权重为 5%。该指标主要统计、对比承

销团成员较上一考评周期的承销量占比提升情况。 

（二）投标类指标（权重 15%） 

1.投标参与度，指一个时间段内承销团成员单只债券投标量

占发行量的比重情况。权重为 7%。该指标主要统计、对比承销

团成员对各只债券的投标量。 

2.投标准确度，指一个时间段内承销团成员单只债券中标量

占投标量的比重情况。权重为 8%。该指标主要统计、对比承销

团成员各只债券的投标标位区间分布和理性投标情况。 

（三）重点工作类指标（权重 15%） 

重点工作类指标，指一个时间段内承销团成员参与四川省政

府债券关键批次发行承销、发行渠道拓展、品种创新、发行方式

创新等重点工作的情况。权重为 15%。该指标主要对承销团成员

参与各项重点工作的情况进行统计、对比。 

第六条  考评所需相关数据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

司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机构提供的为准。 

第七条  四川省财政厅按期采取适当方式、在一定范围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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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评结果。 

第八条  主承销商考评排名明显落后于其他主承销商及承销

团一般成员、未有效发挥承销主力作用的，四川省财政厅将取消

其主承销商资格，调整为承销团一般成员。承销团一般成员考评

结果排名靠后、未认真履行承销团成员义务的，四川省财政厅将

取消其承销团成员资格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四川省财政厅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 抄送：财政部。 

四川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月 7日印发 


